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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新抚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

优化改造项目“9·22”一般起重伤害

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9月22日10时30分许，在位于抚顺市新抚区南环路中段1号的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页岩炼油厂内，1辆随车起重机在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优化改造项目D部的消防管线施工现场，将待安装管线吊到管线托架上时托架发生断裂，托架上原有管线失去支撑后发生坠落并摆动，摆动管线将1名劳务人员砸伤，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30万元。
事故发生后，抚顺市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成立了由市应急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组成的抚顺新抚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优化改造项目“9·22”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聘请了有关专家参与调查，市纪委监委全程监督。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查阅资料、对相关人员询问、收集有关物证和书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应急处置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人员、责任单位和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9·22”事故是一起劳务人员自行组织作业、未按照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施工、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不严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项目及承包施工概况
工程项目概况

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优化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工程项目”），为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页岩炼油厂2025年内计划工程，工程项目内容：含A-D部消防管线DN200的1330m、工业水管线DN300的370m、DN150的480m、DN80的130m；ATP道口——成品罐区消防管线DN200的850m；E部增加回水管DN150的260m。所有管线均采用架空安装，装置区内消火栓采用地上式消火栓SS150/-1.6，共计安装18具。
2.工程项目承包施工情况
发包方：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页岩炼油厂（以下简称“页岩炼油厂”），承包方：抚顺中煤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煤公司”），双方于2025年6月签订了《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优化改造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202506114-6/6，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合同计划施工工期：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10月31日。中煤公司作为页岩炼油厂的日常检维修工程施工方，双方签订了《安全施工协议书》。
3.工程项目劳务分包情况

工程承包人（甲方）：抚顺中煤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分包人（乙方）：抚顺实越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顺实越公司”），双方于2025年8月9日签订了《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优化改造项目（一标段）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 》（合同编号：ZY-202506285-2/6，以下简称《劳务合同》），合同工期：2025年8月10日至2025年10月31日，分包工程内容及范围：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管线敷设、管架安装等。双方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书》。
（二）有关单位概况
1.页岩炼油厂

事发工程项目发包方。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00725666491Q，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负责人：杨勇，成立日期：2003年3月31日，营业场所：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千金乡南环路北侧厂部综合楼，经营范围：油母页岩加工，页岩油销售，铁路专用线路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炭黑加工，废旧金属销售，热水加工，计算机维修等，登记机关：抚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页岩炼油厂、负责人（厂长）、安全管理人员等安全生产资格齐全且在有效期内。

《施工合同》显示页岩炼油厂授权副总工程师辛海为发包人代表，协调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文明施工中存在的问题,生产技术部职员徐振宇具体负责对工程项目管理并向辛海汇报。
2.中煤公司
事发工程项目承包方。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02819218681F，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范帅，总经理：栾音亮（分管东部片区工程项目，包括事发工程项目），安全副总经理：李入阁（包保中煤公司第六分公司），成立日期：2001年12月31日，住所：抚顺市胜利经济开发区南花园街南昌路16号，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矿山工程，化工石油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绿化工程，照明工程，电子工程，铁路工程，钢结构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等，登记机关：抚顺市新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121070524，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有效期至：2028年12月11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21017879，资质类别及等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等，有效期至：2029年8月19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21017876，资质类别及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发证机关：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编号：（辽）JZ安许证字[2011]000907，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23年5月6日至2026年5月5日。发证机关：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中煤公司承揽工程项目后，交由第六分公司具体实施，第六分公司有正式员工9人，经理刘兵担任项目经理（项目经理有关资格齐全且在有效期内、事发前未在施工作业现场），张浩担任项目技术主管，于永洋担任安全负责人、安全员（安全生产有关资格齐全且在有效期内），黄力担任项目施工员（兼施工队长、负责现场管理），吴健担任技术员（负责安全技术措施贯彻和技术质量安全交底）。
3.抚顺实越公司

事发工程项目劳务分包方。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03MA10K0WD8N，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经理：张人久，成立日期：2020年8月20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木材采运，一般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等，住所：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虎台街。登记机关：抚顺市东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21152147，资质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有限期：至2025年10月20日。发证机关：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辽）JZ安许证字[2024]050841,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24年5月13日至2027年5月12日。发证机关：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抚顺实越公司安全主管陈年为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日常未在施工现场），厉薇（其配偶耿朔为抚顺实越公司人员，日常负责公司部分工程项目招投标，本次工程项目签约期间其在沈阳，安排厉薇代替其签约、管理）被委托为工程项目代理人和劳务班组负责人，抚顺实越公司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声明授权委托历薇（姓氏“历”错误，应为“厉”）为代理人，以公司名义负责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优化改造项目（一标段）的施工，《授权委托书》中授权日期空白。厉薇在《劳务合同》《安全管理协议书》中有签名。另在《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优化改造项目管道施工作业技术质量安全交底记录》中被他人代签名。
抚顺实越公司劳务人员林伟为工程项目劳务班组班长，栾挺（厉薇妹妹）负责工程项目的采购及劳务招聘等工作，另有下列劳务人员：王洪宇为施工现场起重指挥（仅有培训证，未取得住建部门的建筑施工起重司索信号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王阁风为班组安全员（无安全生产有关资格），李佩臣为焊工（相关资格齐全且在有效期内），范振山、林绍伟为力工，高波（临时雇佣）为管工，邹勇（临时雇佣）为随车起重机车主、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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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施工现场工程信息告知牌
（三）事发前有关情况
1.施工组织情况

按照《施工合同》要求，中煤公司负责施工组织，要求项目经理施工期间必须全程在施工现场指挥并协调有关事宜，实际项目经理刘兵事发前未在现场，工程项目现场由施工员黄力担任施工队长负责具体管理，技术员吴健负责安全技术措施贯彻和技术质量安全交底，作业施工由劳务班组班长林伟负责。

《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优化改造项目管道施工作业技术质量安全交底记录》中要求，现场要有劳务作业代班1人、铆工1人、管工2人、焊工2人、力工6人，抚顺实越公司范振山、王洪宇、王阁风、李佩臣、林绍伟均签订了劳务用工合同，其余焊工、管工、随车起重机司机为临时雇佣、无劳务合同或协议。

2.事发前作业情况

2025年9月18日至19日期间，抚顺实越公司焊工李佩臣在施工作业现场焊接了待安装管线的托架，该托架在原有2条管线托架的基础上再次加长焊接，焊接前未考虑承载力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未进行除锈、加固（如增加三角斜撑）处理。

《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优化改造项目施工安全技术措施》中管线施工方案内的管道安装提及了管道滑动支架制作，要求参照设计图纸及标准图集，经查看设计图纸发现，该托架设计长度为560mm，仅符合1条管线安装要求，与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优化改造项目增加管线后共3条管线要求不符，中煤公司与抚顺实越公司对设计图纸未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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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施工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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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施工设计图
二、事故经过、救援及报告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9月22日，6时40分许邹勇驾驶号牌辽NN1063随车起重机到达页岩炼油厂，8时30分许范振山、王洪宇、王阁凤、林绍伟、管工高波（临时雇佣）、焊工吴桂军（临时雇佣、有关资格齐全且在有效期内）到达页岩炼油厂原油车间D部施工作业现场，9时许邹勇操作随车起重机卸管、排管，9时40分许黄力、于永洋到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10时30分许，由王洪宇指挥邹勇操作随车起重机将1根12.72米长的待安装管线吊到新焊接在管线支架上的第3组管线托架上瞬间，托架突然齐根断裂，托架上的红色管线失去支撑向下坠落并摆动，将站立于随车起重机尾部西南侧的范振山砸倒，周围王洪宇、林绍伟、高波躲避。现场有视频可回溯事故发生经过。

（二）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王阁凤拨打了120救援电话，120急救人员告知没有急救车辆，现场人员将范振山抬到林伟车上，由林伟开车在3名工友陪同下将范振山送往抚矿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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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事故现场图（由东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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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事发坠落管线与随车起重机撞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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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现场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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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现场视频截图

图8 现场视频截图
（三）事故报告情况

10时30分许王洪宇电话告知林伟发生了事故，林伟电话告知抚顺实越公司陈年发生了事故，陈年开车到抚矿总医院后电话报告抚顺实越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张人久。11时许，王洪宇告知中煤公司黄力施工现场发生了事故未提及人员死亡。

13时20分许范振山经抢救无效死亡，抚顺实越公司陈年、闫训强到新抚区应急局上报事故情况，新抚区应急局要求其将此事故上报到市应急局，上述人员及新抚区应急局电话报告市应急局，期间闫训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110接警后将此警情转到矿区公安分局。
（四）技术鉴定情况

1.事发车辆情况

（1）随车起重机，车牌号：辽NN1063，品牌型号：解放牌，车辆识别号：LFNDRULSOG1F81379，车辆证照齐全且在有效期内。

（2）随车起重机车主、司机邹勇，具有建设工程机械行业技能岗位合格证书，岗位名称：随车式起重机操作，技能等级：高级，证书编号：LJJ0025040902338，有效日期：至2031年4月29日，发证单位：辽宁省中机建技能鉴定中心。

（3）现场检测情况，该随车起重机额定起重量12吨,吊臂伸展动作正常，吊绳无破损或断裂痕迹，回转机构旋转顺畅，起重制动系统、吊钩升降系统、吊臂伸缩液压刹车系统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现场地点位于页岩炼油厂原油车间D部，事发地点其北侧及东侧为围墙，南侧为厂区内部道路，西侧为集装箱及厂房。现场东北侧停放有一辆黄色随车起重机，中央地面处有3段灰色管道，现场西侧架设有数条平行的管道，为事发页岩炼油厂过去已安装的红色和绿色两条管线，其托架为两段不同规格的H型钢焊接而成，其中红色管道位于绿色管道东侧，距地面4米，共由9根金属立柱支撑，立柱东侧上端均焊接有金属托架，可见由北向南排列的第1个托架处向外延伸出一根处弯曲变形的金属管，第2、3、4个托架已从焊接根部脱落，红色管道自托架处脱落，部分脱落的管道贴靠于现场东北侧黄色货车载货平台处。

现场东北侧停放有1辆黄色货车，车头朝北、车尾朝南，其载货平台处安装有吊装设备，载货平台东侧放置有1段管道；货车载货平台西侧箱板处贴靠有1根坠落的红色管道，管道与箱板接触位置距地面1.45米，该红色管道靠近货车尾部的部分有凹陷变形。现场中央地面处散落有脱落的托架构件及3段的灰色管道。托架与立柱焊接处明显锈蚀，且截面处焊接面积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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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现场已建管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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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施工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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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脱落的管线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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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托架与立柱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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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脱落的管线托架
（五）司法鉴定情况

1.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出具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2025］病鉴字第251号《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对范振山死亡原因鉴定意见：“死者范振山系因胸部遭受暴力作用，致胸腔脏器严重损伤、大量出血而死亡。”

2.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出具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2025］痕鉴字第399号《抚顺公正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对事故现场勘验及分析、辽宁NN1063重型栏板货车安全技术状态鉴定意见：“涉事的辽NN1063重型栏板货车不存在安全性能隐患。用于支持管道的托架因外力作用导致其从焊接位置发生断裂，是事故发生的根本起始原因。管道因失去支撑从原位置坠落，撞伤员工范振山，导致其送医后死亡。”

具体分析如下：本次吊装的管件重量200公斤经核算，未超过吊车额定起重量，但因受外力(该外力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静载荷、吊装引发的震动或轻微碰撞等)，加之托架焊接处锈蚀且焊接面积较少，导致原焊接于金属立柱上的3个托架在焊接位置发生断裂并脱落。该托架可能在结构及力学设计，尤其是焊接工艺等方面存在局限。投入使用初期，在承载一根管道时，尚可以满足该工况下的安全需要;但再增加另一根管道后，其载荷或已达临界阈值。在本次作业期间，因再次加载其他管道导致原托架结构强度不足以承受当前载荷。托架作为管道唯一承重部件，其脱落导致受其支撑的红、绿两条管道失稳，其中红色管道完全脱离原位置，在重力作用下由西向东呈斜向摆动后坠落，并与载货平台西侧箱板发生碰撞。事故发生时，员工范振山站立于货车西南侧的尾部(处于吊装作业影响范围内)，被坠落的红色管道直接砸中倒地。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姓名
	年龄
	   性别
	  工种
	   伤害部位
	伤害程度

	   范振山
	   55
	   男
	力工
	  胸部
	  死亡


本次事故损失工作日：6000天，直接经济损失约130万元。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中煤公司、抚顺实越公司在吊装作业前没有对托架承重进行安全分析，盲目加长管线托架长度且未进行除锈、加固处理，王洪宇指挥邹勇将待安装管线吊到托架上时，作用在托架上的重力增加，与加长的托架之间产生的力矩增大，导致托架与立柱之间的焊缝撕裂，托架发生断裂，原有的管线瞬间下坠，下坠的管线在重力和两端直管段刚性约束共同作用下由西向东呈斜向坠落并摆动，与随车起重机西侧箱板发生碰撞，坠落的红色管道直接砸中站立于随车起重机西南侧尾部(处于吊装作业影响范围内)的范振山，造成其受伤死亡。

（二）间接原因
1.抚顺实越公司

（1）未按照《劳务合同》安全约定要求对施工现场实施安全管理，施工现场用工、管理混乱，事发期间工程项目代理人和劳务班组负责人厉薇、劳务作业施工负责人陈年未到施工现场，由厉薇安排的劳务班组班长林伟事发时未在施工现场管理，施工现场仅由劳务人员自行组织作业，劳务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安全生产等有关资格不齐全。

（2）违反《安全管理协议书》要求，劳务人员未按照《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优化改造项目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施工，且对吊装作业存在危险性认识不足，在作业前未进行安全风险辨识，仅凭个人经验组织施工，现场无吊装警戒和监督，当日特种作业未开票。  

（3）起重指挥人员王洪宇仅有培训证、未取得住建部门的建筑施工起重司索信号工特种作业操作证，随车起重机司机邹勇在现场人员未撤出吊装作业影响范围的情况下吊卸管线，二人均未落实《施工项目安全风险辨识清单》起重伤害防范措施（移动吊物期间人员撤离），同时焊工、管工均为临时雇佣。
2.中煤公司

（1）未履行施工组织主体责任，对劳务分包单位管理不到位，对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事发期间项目经理刘兵未到现场进行管理，施工员兼施工队长黄力、安全员于永洋对施工作业未监督管理到位。

（2）施工作业期间，未发现设计图纸与施工要求不符的问题。对劳务人员盲目加长管线托架长度且未进行除锈、加固处理视而不见。事发当日未开具特种作业票，此前的特种作业票由劳务人员王阁凤、范振山开具，《施工项目安全风险辨识清单》责任落实由劳务人员王洪宇负责。
（3）违反《安全施工协议书》中“现场必须设专人监护，现场无监护人不准许作业”，在随车起重机（由劳务人员雇佣）入场进行吊装作业期间没有全程监督，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没有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现场由劳务人员随意施工，且焊工、管工多为临时雇佣，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未有效落实。

3.页岩炼油厂

对中煤公司、抚顺实越公司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长期存在的安全管理不严未有效管控，事发当日存在吊装作业，虽进行了安全检查，但未发现隐患问题、未要求整改。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抚顺新抚页岩炼油厂地下管网优化改造项目“9·22”一般起重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责任人员、责任单位和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
（一）对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范振山，抚顺实越公司劳务人员，安全意识淡薄，站立于随车起重机西南侧尾部，处于吊装作业影响范围内，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2.王洪宇，抚顺实越公司劳务人员，未取得住建部门的建筑施工起重司索信号工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前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在吊装作业前没有对托架承重进行安全分析，在现场无吊装警戒的情况下，指挥将待安装管线吊到托架上，造成管线下坠砸中劳务人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建议由抚顺实越公司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

3.邹勇，抚顺实越公司临时雇佣随车起重机车主、司机，在现场无吊装警戒、现场人员未撤出吊装作业影响范围的情况下吊卸管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建议由抚顺实越公司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

4.林伟，抚顺实越公司劳务班组班长，对施工现场安

全管理不到位，联系随车起重机进行吊装作业，吊装作业期间未在现场监督管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建议由抚顺实越公司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
5.厉薇，抚顺实越公司工程项目代理人和劳务班组负责人，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对吊装作业监督管理，未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同时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
]，建议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6.陈年，抚顺实越公司安全主管，负责工程项目现场管理，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对吊装作业监督管理，未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建议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3个月（由市住建局落实），同时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建议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7.张人久，抚顺实越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对本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到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建议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8.吴健，中煤公司第六分公司技术员，未发现和处理设计图纸与施工要求不符的问题，未发现劳务分包单位未按照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施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建议由中煤公司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
9.于永洋，中煤公司第六分公司安全员，在随车起重机入场进行吊装作业期间没有进行安全监督，未及时发现抚顺实越公司违规施工作业的安全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建议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3个月（由市住建局落实），同时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建议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10.黄力，中煤公司第六分公司施工员兼施工队长，未发现和处理设计图纸与施工要求不符的问题，未及时发现分包单位违规施工作业的安全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同时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建议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11.刘兵，中煤公司第六分公司经理、工程项目经理，对工程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分包单位违规施工作业的安全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建议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3个月（由市住建局落实），同时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建议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12.李入阁，中煤公司安全副总经理，包保中煤公司第六分公司，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责任，未及时排查、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建议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3个月（由市住建局落实），同时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建议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13.栾音亮，中煤公司总经理（分管东部片区工程项目，包括事发工程项目）,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责任，未及时排查、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建议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14.徐振宇，页岩炼油厂生产技术部职员，具体负责对工程项目管理，对中煤公司、抚顺实越公司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建议由市应急局对其处罚款的行政罚。

15.辛海，页岩炼油厂副总工程师，《施工合同》中页岩炼油厂发包人代表，负责协调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文明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对中煤公司、抚顺实越公司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建议由市应急局对其处罚款的行政罚。
（二）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抚顺实越公司

未按照《劳务合同》安全约定要求对施工现场实施安全管理，施工作业现场用工、管理混乱，事发期间工程项目代理人和劳务班组负责人厉薇、劳务作业施工负责人陈年未到现场，现场仅由劳务人员自行组织作业，劳务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淡薄，未按照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施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
]，建议由市应急局对该单位行政处罚。
2.中煤公司

未履行施工组织主体责任，对劳务分包单位管理不到位，对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项目经理刘兵未有效履行项目经理职责，施工员兼施工队长黄力、安全员于永洋对施工作业未有效监督管理，未发现设计图纸与施工要求不符的问题，对劳务人员盲目加长管线托架长度且未进行除锈、加固处理视而不见，在随车起重机（由劳务人员雇佣）入场进行吊装作业期间没有全程监督，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建议由市应急局对该单位行政处罚。

（三）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页岩炼油厂对中煤公司、抚顺实越公司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长期存在的安全管理不严未有效管控，事发当日存在吊装作业，虽进行了安全检查，但未发现隐患问题、未要求整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建议由市应急局责令限期改正、对该单位行政处罚。
六、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一）抚顺实越公司

一是要严格按照《劳务合同》安全约定对施工现场实施安全管理，杜绝施工作业现场用工、管理混乱，确保工程项目代理人、劳务作业施工负责人到场履职，严禁现场由劳务人员自行组织作业，提升劳务人员安全意识，确保安全生产等有关资格齐全。

二是要按照《安全管理协议书》要求，确保劳务人员按照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施工，要提升对吊装作业危险性的认识，作业前必须进行安全风险辨识，不得凭个人经验组织施工，同时要开具特种作业票，作业现场要设置吊装警戒，确保有资质人员进行监督。  

三是要确保起重指挥人员取得住建部门的建筑施工起重司索信号工特种作业操作证，随车起重机司机不得在现场人员未撤出吊装作业影响范围的情况下进行吊装作业，严禁违反“十不吊”。
（二）中煤公司

一是要履行施工组织主体责任，落实好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对劳务分包单位、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确保项目经理、施工员、技术员、安全员按要求履职。

二是施工作业前要组织技术人员全面复核设计图纸，保证设计图纸与施工要求一致，要按图施工、杜绝违规作业，同时要严格落实特种作业票制度，作业前必须完成作业票审批、安全风险辨识及安全措施交底。

三是要高度重视吊装作业的安全管理，吊装作业期间要专人全程监督，现场无监护人不允许作业，要确保操作规程和安全措施有效落实，严禁劳务人员随意施工。

3.页岩炼油厂

要强化对施工单位、劳务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确保对外委施工的有效管控，特别是要对吊装等高危作业严加管理，保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附件1








[�]涉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遵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 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 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